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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 会  安全理事会

第六十一届会议  第六十二年

议程项目 13 

中东局势 

 

  2007年 2月 12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和安全理

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

 

 谨提及以色列武装部队与黎巴嫩武装部队 2007 年 2 月 7 日沿“蓝线”发生

的对峙。黎巴嫩政府注意到负责维持和平行动的副秘书长于 2 月 8 日向安全理事

会成员所作的情况通报，其中突出说明实地事件的确切发生顺序。黎巴嫩政府在

等待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调查结果的同时，对秘书长发言人声明中未述及事

件的全部方面表示遗憾。 

 从黎巴嫩有关当局处了解到的事实如下： 

 以色列宣称它当时正在一个不易识别“蓝线”的地区进行夜间排雷活动。然

而，黎巴嫩武装部队通过联黎部队向以色列传递了一条消息，要求将其活动推迟

至早上进行，这样在确定“蓝线”位置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混淆情况。黎巴嫩武

装部队明确声明他们将向任何侵犯蓝线的人员开枪。 

 尽管如此，以色列武装部队仍然一意孤行，不顾黎巴嫩的警告。他们的推土

机破坏了技术围栏，并继续向黎巴嫩境内推进，宽度 50 米，纵深 30 米。事件发

生地点靠近联黎部队 6-52 号据点，与两天前发生事件的地点相同，当时以色列

武装部队射击并引爆了“蓝线”黎巴嫩一侧的四个简易爆炸装置。 

 黎巴嫩政府重申完全致力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701（2006）号决议，黎巴嫩

武装部队愿意继续与联黎部队进行密切合作，同时它认为，以色列对“蓝线”的

任何破坏或违反都应受到谴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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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3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

为荷。 

 

           临时代办 

           卡罗琳·齐亚德（签名） 

 


